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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12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葛珮帆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5年12月2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
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女士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2015年 12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葛珮帆議員就  

“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根據保護野生動物組織的調查及最新的科學數據指出，每年因象牙

走私活動而被非法獵殺的非洲大象超過 33 000頭，導致非洲大象數
目跌至約只有47萬頭，而走私犀牛角、花膠及魚翅等活動更導致部
分物種瀕危；由於走私活動利潤豐厚，吸引不少跨國犯罪集團及恐

怖組織參與其中，令野生動物走私活動涉及的影響越趨複雜，走私

野生動物、販賣人口、走私毒品及軍火等已被公認為國際社會中最

嚴重的非法貿易活動；香港是自由港，也是國際航運樞紐，不少保

護野生動物組織均指出，不法商人利用現時香港的法律漏洞 ‘洗黑象
牙 ’，使香港近年成為國際野生動物走私活動中心之一，對香港的國
際形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；此外，由於非法獵殺非洲大象的情況

嚴重，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只有停止買賣才能停止獵殺大象，所以

國際社會 (包括中國內地及美國 )均已宣布收緊法例，並承諾盡快停
止國內的象牙買賣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，加強打擊

走私野生動物罪行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加強監控野生動物走私活動，並增撥資源加強偵緝隊伍的

規模及執法能力，以遏止犯罪組織利用香港作為非法貿易

中心；  
 
(二 ) 將為商業目的而觸犯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的罪行

納入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，並提高罰則，以反映有

關罪行的嚴重性及更有效地打擊此等罪行；  
 
(三 ) 嚴格執行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，並適時完善該條

例及加強執法工作，以堵塞漏洞，確保香港切實履行《瀕

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 (‘《公約》 ’)的規定，包括
禁止《公約》附錄 I所列物種的商業性貿易；  

 
(四 ) 研究進一步限制在本港進行象牙及其他瀕危野生動物及其

產品的貿易，最終達致全面禁止本地買賣象牙及其他瀕危

野生動物及其產品；及  
 



(五 ) 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，提高消費者 (包括香港市民及中國內
地和海外的訪港旅客 )對保護大象及其他瀕危物種的意識，
並鼓勵他們向象牙製品及其他瀕危物種的產品 ‘說不 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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